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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即贷款被叫停
“五一”长假期间，消费者徐女士与朋友

一起骑单车游玩。在还车付款后，她收到了
开通某月付产品的消息。仔细回忆才发现，
当时平台推荐了一个有优惠的支付方式，没
想到这个支付竟然是贷款产品。

“几块钱的订单，我怎么需要贷款？万一
忘记还款，产生利息和逾期记录怎么办？”徐
女士对支付变成贷款十分气愤。

这种乱象并非仅存在骑行场景。记者日
前在某电商平台买菜，选好了30多元的菜品
后进入付款页面，支付页面默认勾选的也是
含有0.6元优惠的月付支付，银行卡支付、微
信支付等其他支付方式则列于下方。在另一
短视频平台购买商品时，在支付环节的默认
选项中，月付产品也是居于首位，并提供分3
期、6期、12期的分期方案。

“花呗、白条、月付等本质为贷款的信贷
产品，常常与银行卡、账户余额等自有支付
方式并列展示在付款页面。”博通咨询金融行
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这种设计利用了
用户在支付时的惯性思维，模糊了“花自己
的钱”和“借钱花”的界限，让用户在不留
神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信贷产品。

这种嵌套模式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自主选择权，还埋下了多重风险隐患。
小额消费无端变成负债，容易产生隐形费
用、征信受损等问题，尤其容易误导金融认
知薄弱的青少年、老年群体。对金融市场而
言，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类的诱导借贷，易
催生过度消费、盲目借贷风气，加剧居民债
务压力，滋生逾期违约风险。对行业而言，
平台依靠流量优势捆绑金融产品牟利，偏离
便民服务本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无
序竞争，扰乱互联网金融营销秩序，累积系
统性金融风险。

针对支付与贷款嵌套的乱象，《办法》第
十二条明确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
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
选项。”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英认为，这意
味着，支付工具与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
须实现物理区隔、分专区独立展示，收银
台页面禁止默认勾选或诱导用户办理贷
款、理财等金融产品，用户须主动触达才
能了解相关信息。

王蓬博表示，《办法》禁止将信贷产品等

同于支付工具、默认勾选信贷支付方式、将
信贷产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并列展示、支
付操作自动跳转信贷产品等误导性行为，从
源头上防范用户在不知情或误操作情况下使
用信贷服务。但《办法》没有一刀切地禁止
贷款产品在收银台展示，也就是说可以在收
银台非支付工具区域独立展示，这兼顾了用
户的实际需求和行业的合理发展。

导流模式面临重构
支付机构拥有高频、海量、实时的消费

场景。近年来，支付场景凭借高频与高转化
特性，成为多类金融产品的重要分发入口。
部分平台以“立减优惠”“0手续费”“极速付
款”为噱头，诱导用户使用信贷产品替代原
生支付；更有平台利用算法推荐，针对年轻
群体、下沉市场用户精准推送借贷服务，刻
意模糊支付、借贷边界，

在实现支付与贷款“物理隔离”的同时，
《办法》 第十二条强调支付机构“不得为贷
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意思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以任何形
式开展线上金融产品推广活动，包括但不限
于在还款页面投放广告、算法推荐信贷产
品、营销信息推送、优惠活动诱导等。”在王
蓬博看来，这意味着支付机构由此前金融产
品核心营销渠道，回归至基础支付服务提供
主体，不再具备金融产品营销与导流的业务
空间。

赵英表示，有关支付机构不得参与信贷
额度测算、授信推荐等金融产品销售核心环
节的规定，让支付机构回归到支付的本源，
将倒逼他们把精力从卖流量转移到提升支付
效率、优化用户体验和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据了解，《办法》所提及的贷款产品主要
涉及两大类，一是信用付或“先买后付”类
产品，比如花呗、白条、月付等；二是现金
贷及导流平台，比如借呗、各类借钱产品入
口等。多位支付及信贷从业人士表示，《办
法》对支付公司导流做现金贷的业务影响更
大，对信用付或先买后付类产品也可能有一
定影响。

“支付行业的竞争逻辑也将改变，从流量
金融变现转向技术能力、服务质量与合规水
平的综合比拼。”王蓬博说，没了支付场景带
来的流量将推动消费金融、资产管理行业回
归产品与服务核心竞争力。

支付页面整改倒计时
据了解，《办法》 将于今年 9 月 30 日实

施，在此之前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应主动加快整改清理与《办法》要求不一致
的营销内容和行为。

根据《办法》的要求，互联网平台与支
付机构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整改。首先，立
即梳理并改造支付页面：将余额支付、银行
卡支付等常规支付方式设为默认首选，将贷
款、信用支付、资管产品等从“支付工具选
项栏”中移除，做到物理与视觉上的区隔。
其次，下线所有含有“低门槛”“秒到账”

“本单立减”等违规话术的营销内容，停止在
支付链路、还款页、账单页等场景投放信贷
广告或进行算法推荐。再次，若平台仍要开
展金融产品营销，必须将贷款等产品放入
App 内明确的“金融”或“借钱”独立专
区，由用户主动点击进入，所有金融产品宣
传必须清晰标注风险提示、利率标准、还款
规则等，保障用户信息知情权。最后，要理
顺业务边界与合作关系——支付机构应专注
于支付转接清算本业，不越位营销贷款；平
台需厘清与持牌金融机构的权责，确保金融
业务合规持牌经营，信息流转透明，不再为

信贷额度测算、授信推荐等金融产品销售核
心环节提供技术支持或数据接口。

“收银台界面逻辑的重构、信贷与支付入
口的分离，涉及前端交互、后端路由乃至风
控策略的联动调整，工程量庞大。”上海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对支付机构而
言，整改的难点在于技术系统与产品架构的
深度改造，更在于如何摒弃依赖金融套利的
盈利模式，回归场景服务主业，依托优质便
民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构建合规可持续的
经营生态。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各大支付机构已在
积极行动。某头部互联网平台的合规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项整改
小组，正在对旗下支付、信贷等业务进行全
面梳理。“我们将严格按照新规要求，对支付
页面进行优化，取消所有默认勾选的贷款选
项，在显著位置提示用户贷款产品的核心信
息。同时，我们还将加强对用户的金融知识
普及，帮助用户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这位负
责人说。

业内专家提醒，平台在整改过程中要注
重用户体验，不能因为合规要求而降低服务
效率，要在合规与便捷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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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个共享单车花了1.5元，支付时却被办理了贷款。”这是不少消
费者的真实遭遇。这种支付与贷款嵌套捆绑的行业顽疾，如今迎来彻
底整治。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
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强制要求支付服务与信
贷产品全面隔离，严禁支付场景捆绑营销贷款业务，彻底终结“无感
借贷”“被动负债”的行业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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